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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2024年2月22日晨“良辉688”轮触碰南沙区沥心沙大桥，致使桥面断裂，造成5人死亡；2024年4月22日晚，一福州籍海船触碰九江大桥后坐沉，船上4人失联。国家海事局网站公布的近年全国发生船撞桥事故案例显示，珠三角是高发水域。2020年以来，广州市共发生船碰桥事故21宗。风险就在身边。2021年7月13日晨，“新谷333”轮触碰沙湾水道北斗大桥，造成封桥维修半年之久，给附近群众出行带来了极大困扰。2024年1月9晨，建港304船触碰沙湾大桥，维修期间造成交通拥堵。桥梁安全关系全体市民切身利益，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基本情况  

番禺区地处珠江出海口，辖区内河流众多，是著名的“桥”乡，据统计，辖内共有41座通航桥梁，占全市的23.97%，番禺区桥梁数量庞大，主要为普通公路桥梁（11座）、高速路桥梁（9座）、城市快速路桥梁（7座）、市政道路（7座）等，水上交通繁忙，船碰桥机率较高、风险较大。

二、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
船碰桥事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桥梁通航技术参数与过桥船舶尺度的匹配程度。被触碰桥梁大多是早年建造的老旧桥梁，桥梁通航净空尺度不足，加上船舶大型化，容错空间小。

（一）航道等级和内河通航标准多次调整，桥梁通航不适应。番禺区现有通航桥梁于不同年代建造，所执行的通航标准不同，导致部分桥梁无法满足现通航标准的通航净空尺度要求。

（二）桥梁防撞安全隐患大，风险防范能力不强。番禺区通航桥梁均存在防撞安全隐患问题。除了少数在役公路通航桥梁可结合航道扩能升级或新改建工程改造提升外，大部分仅适合采取完善标志标识或增设主动预警等措施加强警示作用，提升抗撞性能方面作用有限。

（三）在役公路通航桥梁经费投入低，管养压力大。对于非经营性收费的在役公路通航桥梁，设备设施投入和管养经费更捉襟见肘。

（四）驾驶员的不当操作，安全管理不到位。部分驾驶员技术不高，甚至未受过正规训练，安全意识淡薄，对航道孔的净空高度不了解。夜间航行视线受限，人的精力下降，反应不及时，操作不规范。

办法：

建议番禺区进一步提高航道通航保障服务水平，规范水域船舶通航秩序，督促桥梁运营管理单位、航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长效机制，提升桥梁防撞能力，从根本上消除船舶碰撞桥梁通航安全隐患。

（一）压紧压实航运公司防范船碰桥安全责任。建议区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区海事部门督促航运公司完善船舶碰撞桥梁双重预防机制，夯实主体责任，加强所属船舶和船员的管理，合理调度船舶运营，落实安全值班，防止疲劳驾驶。对发生船碰桥事故的航运公司，严肃追责问责，综合运用督办、通报、约谈等手段，督促做好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此外，加强航运公司航行安全管理相关制度检查，将防范船碰桥机制落实不到位，所属船舶多次因危及桥梁安全被行政处罚、曾发生事故险情的公司列为重点检查对象，必要时开展联合惩戒。

（二）全面强化船舶源头管控。建议区海事部门重点抓好自卸砂船、集装箱船、采砂船、浮吊船、工程船等上层建筑较高、盲区较大的高风险船舶管控，督促船方聚焦主机舵机等关键设备做好自查，按规定采取放下龙门架、缩短输送带、加强瞭望等措施，严密防范因设备故障、操纵不当、未使用安全航速等导致船舶碰撞桥梁风险。在洪水、台风、能见度不良等天气期间，提前做好预警防范，加强水上交通组织和信息服务，及时发现、标识存在失控碰桥风险的船舶，督促责任主体采取安全措施。

（三）进一步提高桥区航道通航保障服务水平。建议区港务部门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桥区航道管养，确保航道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加密重点航段、重要桥梁和重要航道设施的巡查巡检频次，特别是船舶通航密度较大、通航孔尺度不足、有船舶碰撞记录的三类桥梁航道，重点巡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并做好台账记录。特别是重大节假日和汛期，加大检查力度，全力保障航道运行安全。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为船舶提供雾情、汛情、施工等公共安全信息服务，及时通过航行警告为船舶安全航行提供导、助航信息。建议区海事部门在船舶驾驶系统引入并建立完善“手指口呼”机制，对船舶驾驶人员实施积极的行为干预措施。

（四）深入排查船舶碰撞桥梁风险隐患。建议区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区海事管理部门建立船舶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清单，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加快整治通航桥梁桥涵标不规范的问题。加强对所辖公路桥梁建设、养护管理，强化桥梁附属防撞及桥上标志标识等设施的维护保养。加强公路桥梁运行管护，对风险较大的桥梁加强管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置。制定防止船舶碰撞桥梁风险专项细化方案，实施“一桥一策”。

（五）积极开展防范船舶碰撞桥梁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培训。建议区交通运输部门、区海事管理部门定期组织辖区桥梁运行管理单位、航运公司定期召开防范船舶碰撞桥梁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会。积极开展典型事故案例“双进”、水上交通安全知识“五进”、安全生产月等活动。加强船员培训。

（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议区政府加大对非经营性收费的在役公路通航桥梁，设备设施投入和管养经费的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桥梁智能防撞预警信息服务系统，加快推进防范船舶碰撞在役公路通航桥梁设备装置试点任务，优化完善相关应急处置流程，做好桥梁防船撞监测预警和防控工作，确保通航桥梁安全运行。



